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一 

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1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安全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安全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安全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安全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安全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安全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320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 

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2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未经登记注册擅自招收幼儿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 

  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幼教（立案） 

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278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三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3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擅自举办民办学校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 

  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承办机构： 基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基教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执行）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四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4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民办学校办学活动中违规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
给
予
处
罚  

承办机构： 基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基教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执行）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五 

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5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民办学校出资人违规取得回报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 

  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基教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六 

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6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，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 

  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承办机构：基教科、职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、职教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、职教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、职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、职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、职教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七 

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7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职业教育活动中违规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 

  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职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职教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5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八 

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8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普通高中违反国家招生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 

承办机构：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3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九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09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违反教师资格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人事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0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教师资格考试中作弊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人事科-考试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 人事科-考试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 人事科-考试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  人事科-考试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 人事科-考试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 人事科-考试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0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一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1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违反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人事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二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2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侮辱、殴打教师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人事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三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3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第三十七条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人事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四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4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拒绝或者妨碍学校卫生监督员实施卫生监督活动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 

 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体卫艺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 基教科-体卫艺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体卫艺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体卫艺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体卫艺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体卫艺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32300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结 案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五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5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幼儿园违反卫生保健规定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幼教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278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结 案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六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6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违反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造成责任事故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 

  承办机构： 安全科-学生服务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 安全科-学生服务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 安全科-学生服务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  安全科-学生服务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 安全科-学生服务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 安全科-学生服务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七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7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幼儿园违法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 

 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幼教（立案） 

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基教科-幼教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278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八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8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违反中小学继续教育规定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

告有管理权的机关 

进入强制

执行程序 

结 案 

 

结 案 

收集书证、物
证等 

鉴定、勘验等 

其他取证 
方式 

简易程序 

已改正的 

 

 

 

 

        申辩理由 

   成立的 

 

 
 
 

 提出复议或 

 诉论请求的 

提出复议或诉 

讼请求的 

逾期不履行 

处罚决定的 

 
 
给
予
处
罚 

 

  承办机构：思政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思政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6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十九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19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的处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程序 

发现违法事实 

不予处罚 

表明执法身份、 

指出违法事实 

审 查 

制作处罚决定
书，当场交付 

 

制作笔录、 
抽样取证等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执行 

执行当事人 15 日
内到指定银行缴
纳罚款，在事后难
以执行的以及特
殊情况下当场收
缴 

报告备案 

调查取证 
（2 人以上） 

处罚前告知 

 

登记保全（7
日内决定） 

听取陈述 

申 辩 

决 定 

送 达 

执 行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说明处罚理由， 

听取陈述申辩 

 

立（受）案 

进入行政复议

或诉讼流程 

 

复议决定或行

政判（裁）决 

不予处罚 

移送司法机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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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基教科、人事科（调查取证） 

基教科、人事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十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20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违反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规定行为的处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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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办机构：思政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思政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思政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6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十一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21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，骗取钱财的行政处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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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基教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基教科（执行）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1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十二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22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中等职业学校违反国家规定发放学历证、培训证或职业资格证的

行政处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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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 职教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职教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职教科（执行） 

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25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   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十三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23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教师、企业的伪造、使用教师资格证行为的处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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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人事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   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十四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24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持有教师资格证书者的拥有教师资格的行政处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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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人事科（立案） 

        人事科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局务会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人事科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12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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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十五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25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在校学生、在职教师在国家考试中违规行为的处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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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0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

行政处罚类——图二十六 

职权编码：0900-B-026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对考生在国家考试中违规行为的处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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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办机构：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立案） 

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调查取证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审查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处罚前告知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决定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送达） 

               基教科-招生考试（执行） 

     

    服务电话：0355-2058509 

监督电话：0355-2051990 

 


